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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新是指以現有的思維模式提出有別於常規或常人思路的見

解為導向，利用現有的知識和物質，在特定的環境中，本著理想化

需要或為滿足社會需求，去改進或創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

徑、環境，並能獲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為。

創新  vs 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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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新創是指過去不曾存在的事或物(例如公司)，被創造出來；

但新創 ≠ 創新。

◼例：新設的公司，就是新創事業，但是新創事業不一定有「創新」

的因素存在。例如蛋塔店流行的時候，每家被「創造」出來的蛋塔

店都是「新創」事業，但是其產品很難「創新」。



新創事業基本管理要素與既有事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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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沒有技術，不會有新創事業；即使蛋塔店也要有製作
蛋塔的技術。

◼ 業務：有技術沒有業務，新創事業也難以存活。

◼ 財務：研發期程很長的新創事業，必須有財務的支持；或是
一旦有業務產生，財務需求一定要被滿足。

◼ 法務：技術、業務及財務都需要法務的支撐，可惜法務時常
被新創事業忽略。

Ｑ：為什麼法務會被忽略？



◼強調技術的優越性？

◼強調產品/服務的市場性？

◼完整的五力分析？

◼無敵的SWOT分析？

◼ ……

新創事業如何面對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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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最想知道的問題是，他的錢由誰來管理，如何運用！



◼強調技術的優越性？

◼強調產品/服務的市場性？

◼完整的五力分析？

◼無敵的SWOT分析？

◼ ……

新創事業如何面對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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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來談時更想知道的問題是，他的錢由誰來管理，如何運用！



◼ 技術股如何計算才合理？

◼ 團隊除了技術什麼都不懂？投資人除了技術什麼都懂？

◼ 股權比例與董事會組成的關係為何？

◼ 董事會的權限是什麼？股東會的權限是什麼？

◼ 公司與股東的最大利益是否有衝突？

◼ ……

新創公司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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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挑戰和「創新」沒有關係，新創公司和任何其他公司一樣，

都要面對公司治理的問題！



公司治理是指一種指導及管理企業的機制，以落實企業經營者的責任，

並保障股東的合法權益及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良好的公司治

理應係董事會與管理階層以符合公司與全體股東最大利益的方式達成

營運目標，協助企業管理運作，以及提供有效的監督機制，以激勵企

業善用資源、提升效率，進而提升競爭力，促進全民之社會福祉。

什麼是公司治理？

6

資料來源：金管會網站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648&parentpath=0



◼ 內部治理機制

➢股東會

➢董事會（下設之委員會如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監察人

◼ 外部治理機制

➢ 主管機關

➢ 市場力量

➢ 司法機關

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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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公司章程(公司的基本大法)。

◼選任及罷免董事及監察人。

◼承認公司的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

◼決定公司減資或增資(視章程的規定)。

◼決定公司的重大事項，例如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

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

業或財產；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與

其他公司合併、公司分割、公司解散等。

股東會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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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上由董事會召集。

◼ 監察人可單獨召集。

◼ 持股超過50%的股東可召集股東會。(2018年公司法修正條文)

◼ 法院選任之臨時管理人可召集股東會。

股東會的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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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算人頭，而是算「權頭」(投票權數)。

◼ 投票權數原則上是一股一權，但有例外(複數表決權股、黃金股)。

◼ 特別股可以彈性調整投票權數，可以有複數投票權，也可以無投票權。

◼ 發行特別股時，要特別注意對投票權數的影響。

◼ 技術股何時享有完整的權利要特別注意。(員工認股權的行使及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

股東會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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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公司的組織類型。

◼ 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類型，包括有面額或無面額、普通股與特
別股(發行條件要特別注意)等。

◼ 決定公司的資本形成(實收資本制或授權資本制)。

◼ 決定董事、監察人的席次及選舉方式(候選人提名制)。

◼ 其他股東約定且可載入公司章程之事項，例如決定公司重大事項的
議決方式。

公司章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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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團隊務必詳閱公司章程，才能了解自己公司的基本遊戲規則！



◼董事會由股東會選出的董事所組成，少數公司在董事會內設有常務

董事會，新創公司少見。

◼我國公司法採「董事會優位主義」，董事會擁有概括性權力；即公

司法202條，「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重點：經理人由董事會決議委任或解任。

董事會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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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由股東會選出，我國公司不設監事會，各監察人可獨立

行使職權。

◼監察人可代表公司對董事提出訴訟，查核公司所有財務、業務

資料及表冊。

◼最重要的權力：監察人可單獨召開股東會。

監察人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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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208條規定，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對外

代表公司。

◼總經理雖然在職權範圍內可以有對外的代表權，但是實務上多認

定董事長才有權代表公司。

◼經濟部在公司登記的大、小章制度更落實董事長才是公司對外的

代表人。

董事長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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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法規定由董事互推。

◼股東協議可以約定由誰擔任董事長，但是不能寫在公司章程裏。

◼新創公司取得投資人資金後，視投資人持股比例而定，當投資人

持股比例變高時，可能會要求指派投資人代表為董事長。

董事長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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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有董事長

◼董事長上面有董事會

◼董事會上面有股東會

◼還有監察人在旁邊

◼總經理的權限，由董事會決定。

◼總經理由董事會任命，與公司之間為「委任」關係，並非「僱佣」
關係，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

如果你是CEO (總經理)

17

最重要的是，你是被治理的對象！



委任與僱佣關係之重要條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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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民法) 僱佣(勞基法)

終止
隨時

(可隨時被開除)
需符合法定事由
不得任意終止

資遣費
原則上無

除非委任契約另有規定
原則上有

若因違法被解僱則無

休假 依委任契約 依勞基法

其他福利 依委任契約 依勞基法及公司規定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則可完全掌控公司的經營權。

◼董事長多半為控制股東指派的代表人，當總經理就是控制股東時，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是常見的，例如新創公司尚未有投資人入股時，

經營團隊的領袖往往就是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新創公司取得投資人資金後，視投資人持股比例而定，當投資人

持股比例變高時，可能會要求指派投資人代表為董事長。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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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 董事長

• 監察人

對新創公司團隊而言這些人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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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努力與他們連繫及溝通，沒有安排妥當，總經理可能隨時會被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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